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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情况专项督查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进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通过

构建防范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，不断规范工作程序，提升自我

监管能力，加强对权利运行的制约监督，落实风险防控措施，

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，决定开展廉政风险防控情况专项督

查。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督查方式与时间安排 

1. 单位自查（5 月 29 日前）。 

各单位对照 2019 年度列出的重点风险进行自查，填写

《2019 年度重点风险防控完成情况表》（附件 1）；结合本单

位工作职责，围绕本年度工作计划，梳理各项工作流程，认真

排查风险点，明确相关责任，完善相关制度，填写《2020 年

度重点风险防控时间表》（附件 2）；认真梳理本单位现行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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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，填写《制度建设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。 

以上材料经党政负责人审批签字后，纸质稿报送校纪委监

督检查处（行政二号楼 302B，联系人：廖婷，联系电话：

88791602），电子稿发送至邮箱：jw@ujs.edu.cn。 

2. 重点督查（6 月-11 月）。 

校纪委和相关职能部门组成专项督查小组，通过走访调研、

查阅资料、参加会议、约谈提醒、履责记实等方式，对各单位

重要制度的完善和执行情况进行评估，重点围绕是否依照法定

权限和程序履行监管职责、是否有失职渎职行为、是否存在违

纪违规行为等方面的内容，对廉政风险防控情况开展专项督查。 

3. 具体督查时间另行通知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1. 坚持问题导向，紧盯关键环节。坚持实事求是，保持

正视问题的清醒、增强发现问题的敏锐、提升解决问题的实效，

全面排查风险防控“洼地”和落实中打折扣、不到位的情形。紧

盯意识形态、选人用人、安全生产、师德师风、经费管理等重

点领域，以人、财、物等关键经济和业务活动为抓手，重点排

查领导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过程中，以及单位在权力运行、制

度机制、作风效能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廉政风险。 

2. 强化责任担当，落深落细落实。明确廉政风险点的防

控责任，对排查出来的风险点，主动查找管理漏洞、制度空隙、

责任缺位，从加强本单位廉政教育、健全科学决策机制、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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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制度、规范工作程序、加强监督工作等方面，制定规范化

制度或程序，认真落实对每个廉政风险点的前期预防、中期监

控和后期处置，形成分级管理、责任明确的防控工作体系。 

 

附件：1.江苏大学 2019 年度重点风险防控完成情况表 

2.江苏大学 2020 年度重点风险防控时间表 

3.江苏大学制度建设情况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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